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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的政策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推动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加速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产业带动力的大企业，促进全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1.拟上市企业在上市过程中进行规范重组（指企业的资产或股权的收购、兼并、转让行为），由于土地、房产评估增值或土地、房产过户、设备补入账以及股权交易等原因而产生税收，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补助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在办理房屋、土地、车船过户等手续时，经县上市办审核确认，对涉及的行政性收费一律免收。
2.拟上市企业在上市过程中因规范需要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指标进行审计调整而补缴的税收，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补助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3.拟上市企业因整体改制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用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纳税人。对拟上市企业因改制调增的应征综合基金予以免征。
4.拟上市企业报省证监局辅导备案之年起三年内，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每年超过上年15％以上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补助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若此项政策仍不足以弥补企业为上市而增加的税负，则本条款所明确的补助年限经批准后可适当延长，亦可采取其它“一企一策”的办法加以扶持。
5.拟上市企业报省证监局辅导备案之年起三年内，企业高管人员（指企业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每年超过10％以上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奖励给纳税人。
6.为鼓励企业加快投入，保持业绩持续增长，企业上市后两年内上缴企业所得税超过全县平均增长幅度的县镇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若本条款的执行时间与本政策第4条发生交叉，则顺延兑现。
7.因兑现上述财政补助政策而产生的税收，其县镇财政地方留成部分仍补助（奖励）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上述县镇财政补助（奖励）政策在兑现时，镇财政负担部分一并由县财政结算支付。
8.本着共同扶持企业上市的原则，对本政策1-3项的税收征管事项，税务部门的征管费用减半提取。
9.企业上市前为推进上市而发生的直接费用，县财政给予定额补贴。定额补贴的标准为：企业净资产在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补贴200万元；企业净资产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的，补贴150万元；企业净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补贴100万元。企业与中介机构签订上市协议并支付首期费用后，先补贴50万元；上市材料在发审会审核通过后，再按照上述定额标准补贴剩余部分。
10.企业发行股票、直接融资（含上市公司再融资或发行公司债、企业在天交所等挂牌）募集资金原则上必须在本县投资，确需在外地投资的，须提前向县上市办申报，经核准后方可申请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资金到账后，按照核准的在本县投资额的千分之一，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及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其中：对企业上市首次募集资金的奖励不低于50万元。
11.鼓励企业“买壳”、“借壳”上市。企业在异地“买壳”、“借壳”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到本县的，视同改制上市，享受同等优惠和奖励政策。
12.拟上市企业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和上市公司拟再融资、发行公司债等涉及的项目，优先列为本县重点项目，优先上报纳入省重点项目盘子，优先办理项目备案、环保审批等各项报批手续，优先安排土地供应计划。
13.拟上市企业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或技术改造时，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优先推荐上报、优先获得各项扶持资金。
14.拟上市企业向省政府提交历史沿革合法性确认文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市县有关部门出具的访谈证明、无违法证明手续等方面，县级相关部门要建立绿色通道，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主动服务、认真指导，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
15.县上市办负责制定并实施对各镇（区）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企业上市工作挂钩负责制的年度考核，并履行对县相关部门服务企业上市工作协调督办职能。县财政按照上年度每新增一家上市公司（含境外上市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公司债）10万元的指标，拨付县发改委（上市办）作为上市奖励资金，用于对企业上市作出突出贡献的部门和有功人员的奖励。
16.由县财政局制定鼓励已上市企业在我县开设资金账户、进行解禁股减持的扶持政策。我县上市公司解禁股的减持均须在本县开户操作。
17.拟上市企业享受的本政策意见1-6项优惠条款，因企业主观原因从资金拨付之年起三年未能成功上市的，县上市办会同县财政局对上述政策优惠款项予以追回并上缴财政。
18.县政府发文公布的重点培育上市企业在今年内未与券商为首的中介机构或相关专业投资机构进行行实质性对接的，在下一年度从重点企业名单中予以淘汰。
19.本政策的拟上市企业是指与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签订正式协议，支付首付费用，制定详尽上市工作计划，并进行实质性运作的企业。
20.本政策未尽事项，且确属企业上市需要解决的个性问题，由县上市办牵头会商，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形成会商意见，报县政府批准。
本政策由县上市办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并审核执行。执行过程中若与我县促进企业发展的其他激励政策发生交叉时，以本政策为准。自本政策意见发布后，原《县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的政策意见》（海政发〔2007〕75号）废止。

